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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春秋释例》清抄本考论

许 俊 炜

　 　 内容摘要:国家图书馆藏《春秋释例》清抄本四册,第一、三、四册是

孔继涵借翰林院纂修官杨昌霖初辑《永乐大典》成果抄录的副本,保留了

杨昌霖初辑时的案语批注,孔继涵、广栻父子的初校批点以及孔广栻获得

殿本《释例》后的补校考证;第二册抄录时间晚于前者,吸收了第三、四册

的初校成果,调整了正文格式,据行款与内容推断,是孔继涵刊刻《微波

榭丛书》本《春秋地名》《春秋长历》的底本。 初辑录副本保留了《释例》
的部分篇次,可推知《释例》篇序是按经文之传有相应发凡解礼之例的原

则进行编排,从而发现馆臣妄改篇序之谬;存录了被馆臣误删的“弑戕

例”篇题及经传,可据此揭橥《释例》归并《春秋经传集解》例目的编纂原

则。 全面考察从初辑本到四库本之间的处理细节,可知馆臣辑佚并非单

纯地移录文献条目,而是用更为灵活的手段复原《释例》。
关键词:杜预　 《春秋释例》 　 《永乐大典》 　 孔继涵　 孔广栻

引言

杜预《春秋序》云“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

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 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
同之说,《释例》详之也”①,《晋书》本传载“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

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 《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

但《左传》,故亦孤行’”②。 又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云“蜜香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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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春秋左传正义》卷一《春秋序》,影印清嘉庆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学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3705 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四,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032 页。



康五年大秦献三万幅,常以万幅赐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令写所撰《春

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未至而预卒,诏赐其家,令上之”①,可见杜

著二书“一经一纬,相为表里”②,成一家之学。 虽然《释例》的重要性丝

毫不亚于《集解》,但与后世被奉为《左传》官方注本的《集解》相比,《释

例》却常被忽略。
《释例》在元以前一直有流传,隋唐两宋官私书志有著录,且卷数稳

定为十五卷③。 至《崇文总目》著录称“凡五十三例”④,与杜预原序“凡

四十部”之数始有出入。 元人吴莱所作后序称“《释例》四十卷”⑤,或彼

时卷数已被支离重定。 明代,《释例》被离析抄入《永乐大典》各卷,然《文

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皆不录。 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⑥,可
见明清之际此书在汉地散佚。 余萧客只能从《续汉书·律历志》刘昭注

中辑得一段《春秋长历》⑦。 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征书,安徽学政朱

筠提议从翰林院藏《永乐大典》中辑出旧籍,三十八年开馆编纂《四库全

书》⑧,馆臣从《大典》中辑得三十篇,又取《左传正义》及他书引文补之,
定为十五卷,《释例》才得以复见于天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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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中,影印民国十六年(1927)武进陶氏涉园景宋本左圭编《百

川学海》,中国书店,2011 年,第 815 页。
杜预:《春秋释例》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 页。
陆德明撰,吴承仕疏证,张力伟点校:《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2008 年,第
114 页。 魏征等:《隋书》 卷三二,中华书局,2019 年,第 1050 页。 刘昫等:《旧唐

书》,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977 页。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105 页。 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

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52—53 页。
王尧臣等编次,钱东垣辑释:《崇文总目》卷一《春秋类》,《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
第 1 册影印《粤雅堂丛书》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24 页。
吴莱:《春秋释例后序》,杜预:《春秋释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 册,第
373 页。
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第 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3169 页。
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卷十五,影印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刻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739—744 页。
《永乐大典》辑校与四库开馆事宜,详参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6—22 页;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2 年,第 25—32 页。



近年已有学者通过《释例》深入研究杜预《左氏》学①,但对此书如何

被重新辑出则缺乏足够的关注。 而国家图书馆所藏清抄本《春秋释例》
四册为检讨馆臣辑佚成果,乃至重新认识杜预《释例》 的面貌提供了

契机。

一、国图藏《春秋释例》清抄本四册之性质

国图藏《春秋释例》清抄本(索书号:A01141),凡四册,《中国古籍善

本书目》著录②。 第一册先后抄录唐代刘蕡原序、《春秋释例》 除《土地

名》《世族谱》《长历》之外的主体内容(后省称“诸例”),以及元代吴莱的

《春秋释例后题》(即《后序》);第二册依次抄录《册府元龟》卷五六〇《国

史部》所引裴秀《春秋土地名》提要、《土地名》 (附《盟会图疏》)以及《经

传长历》;第三册抄录《世族谱》 《经传长历》;第四册抄录《土地名》 (附

《盟会图疏》)③。 四册书除了第一册有部分内容以格纸抄配,余皆用无

栏格的稿纸工整誊录,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 唯第二册版心下记叶

数,余三册则无④。 四册中多有批语与校改,不少书叶上粘有浮签,年
代先后不一,层次复杂。 先就本书四册之性质、抄本批校年代等问题依

次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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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黛媛收集整理了《集解》有关“例”的四十九条注,再与《左传》 “传例”以及《释

例》各例比较,检验馆臣所辑《释例》的可信性(陈黛媛:《从〈春秋经传集解〉和〈春

秋释例〉考察杜预对〈春秋〉经体例的归纳》,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宋永培、
李林指导〕,2006 年)。 刘坤鹏将《释例》中的“诸例”分成礼仪、军政两大类,对各

例作出简要解释(刘坤鹏:《杜预〈春秋释例〉“诸例”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赵炳清指导〕,2018 年)。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242 页。
四册书封面皆未标记次序,此处所描述的为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公

布的扫描本册序。 笔者曾目验原书(一函内)四册的摆放顺序,与网站所公布的相

同。
下文引用国图藏清抄本《春秋释例》第一、三、四册时,以每册第一面有字的书叶

作为叶一标记叶数,并随文标注册叶。 “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公布的扫描本,若
同一叶内有签条,则会揭开签条再做扫描(即一叶有两张扫描图),本文则不重复

计入叶数。 又,第二册《土地名》《长历》两篇的版心分别记叶数,故本文出注时随

文标注某篇某叶,如“第二册《土地名》,叶一”。



(一)四册抄本之性质

1. 第一、三、四册为《永乐大典》初辑本之录副本

第三册《世族谱》末叶有批语云:
上三卷,儿子广栻校。 乾隆丙申十一月廿二日借杨庶常昌霖本

抄,廿九日早起校宋冯继先《名号归一图》,似本此。
批书中及纸首尾,或以朱,或以墨。 以朱笔后败,故易朱以墨也,

实无他故。 丙申十二月十二日己酉附记于此。 (第三册,叶二二)

广栻即孔继涵次子,知题识为继涵所书。 孔继涵(1739—1784),字体生,
又字誧孟,号葓(荭)谷,山东曲阜人。 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三十六

年进士。 官户部河南司主事,充《日下旧闻》纂修官①。 孔广栻(1755—
1799),字伯诚,号一斋,年廿五中乡试②。 杨昌霖,字际时,号检庵,又号

简庵,江苏吴县人。 乾隆三十八年闰二月,以举人被征入四库馆修书,四
十年赐进士,加恩授翰林院庶吉士③。 乾隆丙申为四十一年,时杨氏正在

馆任纂修官,孔氏所借本应是他在翰林院辑得的《春秋释例》稿本,孔氏

父子雇人抄录杨氏初辑本,后点读批校④。 此外,还有几点特征可以确定

录副所据之“杨昌霖本”是初辑本。
提要称《释例》在“《永乐大典》中尚存三十篇”⑤,正与录副本所存录

的篇数对应。 此外,第一、三、四册间有标注《大典》 卷页数,与《春秋会

义》的《大典》初辑本(同为杨昌霖辑本,也有孔继涵录副本)特征相同⑥,
可以进一步确定录副所据之“杨昌霖本”即是《释例》的《大典》初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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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四《皇清诰授朝仪大夫户部河南司主事孔君墓志铭》,
影印清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8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42 页。
戚学标:《鹤泉文钞》卷下《孝廉孔君一斋墓志铭》,影印清嘉庆五年(1800)刻本,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404 册,第 553 页。
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404 页。
四册正文笔迹各异,又与朱墨批语笔迹不同,显非孔氏父子手笔,应由多位抄工誊

录完成。 且孔继涵有雇人抄书的习惯,清抄本《故唐律疏议》有孔氏题记云:“乾隆丁

卯,借陆耳山学士本,为鱼门同年抄副,凡字廿六万四千五百八十,写工钱五千二百

九十一。 时八月之望,曲阜孔继涵题记。”(《标点善本题跋集录》上册,台湾“中央图

书馆”,1992 年,第 186 页)所以孔氏父子只需在抄工录副的本子上直接点读批校。
杜预:《春秋释例》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 册,第 2 页。
张升:《从〈春秋会义〉 看〈四库〉 大典本辑佚》,《图书与情报》 2005 年第 5 期,第
101—102 页。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 302—303 页。



兹抄录各册标注的《大典》 卷页数,摘录相应内容,并点对《永乐大典目

录》①(以下简称《目录》)如下:
第一册:叶五十八抄有“隐十年,秋七月庚寅,郑师入郊。 犹在郊,蔡

人从之,伐戴。 八月壬戌,郑伯围戴。 癸亥,克之,取三师焉”,批注“一万

五千廿一”,对应《目录》“戴”字韵;同叶抄“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

楚”“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四条经文及其传文,批注“一万五千五

十九”,对应《目录》“在”字韵之“事韵”;同叶续抄“日月之行一岁十二交

会,以其小有盈缩,故有虽交而不食者,或有频交而食者”②,批注“第二万

九十五”,对应《目录》“日”字韵之“日蚀一”;同叶又抄“庙室例第十八”
内容,批注云“第一万七千四十”,对应《目录》 “庙”字韵;叶七十二抄有

“纳者,内弗受也。 帅师而后纳者,有伐也。 何用弗受也? 以辄不受也。
以辄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 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 其弗

受,以尊王父也”③,批注云“上《大典》第二万二千六百六十七,四页至五

页”④,对应《目录》“纳”字韵之“事韵一”。
第三册《世族谱》部分:叶五鲁国谱末行批注“卷一万八百六十六,一

页”,对应《目录》“鲁”字韵之“鲁国十四”;叶九周谱末行批注“八千九百

四十二卷,九页至十一页”,对应《目录》“周”字韵之“敬王二”;同叶邾国

谱末行批注“卷二千四十八,八页”,对应《目录》 “邾”字韵之“邾国”;叶
十二郑国谱末行批注“一万八千八百七十一卷,第十五页起,第十七页

止”,对应《目录》“郑”字韵之“郑国七”;叶十六虢国谱末行朱笔批注“二
万二千三百三十三卷,五页”,对应《目录》“虢”字韵之“虢国”;叶十九郕

国谱,有朱笔批注“卷八千一百二十三,四页”,对应《目录》 “郕”字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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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解缙等辑:《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索书号:02837)。
此句与日食相关,不见于《释例·长历》,但与隐三年杜注相似,隐三年《经》“春,王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注:“无传。 日行迟,一岁一周天。 月行疾,一月一周天。
一岁凡十二交会。 然日月动物,虽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缩,故有虽交会而不

食者,或有频交而食者。” (《春秋左传正义》 卷三“隐公三年”,《十三经注疏》,第
3738 页)或是某例之佚文,然例名已不可考。
此为哀二年《穀梁传》文,可能是誊录者错录了并非《释例》的内容。
原作“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七”,对应《永乐大典》“宋”字韵之“哲宗一百三”,与“纳”
无关,显系批校者笔误,今改。



“郕国”;叶二十许国谱末行有朱笔批注“卷一万六百二十三,七页”,对应

《目录》“许”字韵之“许国”;同叶虞国谱末行有朱笔批注“卷一千六百三

十一,三页”,对应《目录》“虞”字韵之“虞国”;同叶小邾国谱有朱笔批注

“卷二千四十八,十二页”,对应《目录》 “邾”字韵之“小邾”;叶二十一抄

有“舒有五名,舒庸、舒龙、舒鸠、舒城,其实一也”,下有朱批“卷二千二十

四,四页”,对应《目录》“舒”字韵;叶二十二吴国谱末行,有朱笔批注“卷

之二千三百十,十四页”,对应《目录》“吴”字韵之“吴国一”;同叶滕国谱

末行朱笔批注“卷八千六百八十七,三页”,对应《目录》 “滕”字韵之“滕

国”;同叶又抄白狄谱,下有朱批“卷二万七百七十七,第十一页”,对应

《目录》“狄”字韵之“白狄”;后抄赤狄谱,末有朱批“卷二万七百七十七,
第九页”,对应《目录》“狄”字韵之“赤狄”。

第三册《长历》部分:叶二十七有朱批“第九千一百七十卷,第一页

起,共二千二百字”①,对应《目录》“秋”字韵之“春秋十一
 

十二公始末”;
叶五十有朱批“《永乐大典》第九千一百七十卷起,第九千一百七十一卷

止②,共十四条,以上共字一万零五百二十字。 通共一万三千一百字”,对
应《目录》“秋”字韵之“春秋十一

 

十二公始末”与“春秋十二
 

十二公始

末”;叶六十五有朱批“以上《大典》第九千一百七十二卷,共二十二页”,
对应《目录》“秋”字韵之“春秋十三

 

十二公始末”;叶八十有朱批“以上

《大典》第九千一百七十三卷,二十三页”,对应《目录》“秋”字韵之“春秋

十四
 

十二公始末”。
第四册《土地名》:最末叶三十一有朱批“九千一百八十七卷,十八”,

对应《目录》“秋”字韵之“春秋二十八
 

地名”。
批语未将第一、三、四册正文内容的所有《大典》卷页数出处一一标

注③,而上引《大典》各卷悉已不存,故录副本批语保留的卷页数及其对应

的内容弥足珍贵,可助复原《大典》之用。 通过录副本与四库本(本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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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二千二百字”即对应《长历》部分开篇经传至隐元年历谱前的文字(第三册,叶二

三至叶二七)。
原作“第八千一百七十卷起,第八千一百七十一卷止”,对应《永乐大典》“程”字韵,
与《长历》无关,显系批校者笔误,今改。
如第三册《世族谱》中还辑录了卫、莒、齐、陈、杞、蔡、晋、薛、曹、楚,其中卫、陈、杞三

国从《大典》辑出,但并未批注《大典》之卷页数,莒、齐、蔡、晋、薛、曹、楚七国则辑

自《左传正义》。



用文渊阁本为代表)的比对,还能推测初辑本所辑《大典》的更多信息。
如第一、三、四册抄录例目篇题,与四库本多有不同,应该保留了《大

典》引书原貌。 录副本篇题可分为四种情况:其一,在每篇首两行保留

《释例》大题及篇题或《永乐大典》 引录之题目,如“春秋释例 / 公即位”
“杜预释例 / 春秋书会”“杜预春秋释例 / 吊赠葬例第二” “内女卒葬第四”
“杜预释例 / 春秋书入”“杜预春秋释例 / 王侯及夫人出奔” “执大夫行人”
“杜预释例 / 夫人内女归宁” “大夫奔” “杜预春秋释例 / 执诸侯” “春秋释

例 / 地名三十八”“春秋释例世族谱”“杜预释例 / 长历”;其二,篇首只有提

行写的“杜预春秋释例”或“春秋释例”大题,但根据后文内容可推知篇

题,如据“母弟”(第一册,叶二十二)知其前抄录的相关经传文字属于“母

弟例”,据“大夫卒三十一,错综其七以包通之” (第一册,叶三十五)知其

前抄录的相关经传文字属于“大夫卒例”;其三,篇首提行只写大题,但篇

题如“灭取入例第七”“内外君臣逆女例第十”“侵伐袭例第十二”“崩薨卒

例第十四”“公行至例第二十三” “郊雩烝尝例第二十四” “书次例第二十

九”“作主禘例第三十七”“得获例第三十八”皆阙佚;其四,既无大题标识,
又无篇题,如“蒐狩例第十七”“庙室例第十八”“土功例第十九”“迁降例第

卅”。 而上述第一种情况,可以通过录副本的原初篇题复核《永乐大典目

录》,逆推其所抄录《大典》的卷数,如“会盟朝聘例第二”原题作“春秋书

会”(第一册,叶七),见于《目录》卷之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九至三十一;又如

原题“春秋书入”(第一册,叶八十五),见于《目录》卷之二万八百九十三。
2. 第二册的特殊性

比较四册内容后会浮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恰好只有第二册没有标记

任何《大典》出处信息,而且所收的内容《土地名》 《经传长历》分别与第

三册(《经传长历》)、第四册(《土地名》)有重复呢?
依时间先后排列书中的题识可知: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廿二

日,孔继涵“借杨庶常昌霖本抄”(第三册,叶二十二),孔氏父子获得大典

初辑本的诸例、《世族谱》与《土地名》,雇人抄录并同步校勘各篇。 至十

二月一日校完诸例和《土地名》 (第一册,叶一百十八;第四册,叶三十

一),初六夜校完《世族谱》《长历》(第三册,叶八十),其中三卷由广栻完

成(第三册,叶二十二)。 初九日“抄《大典》散条四则①”(第一册,叶五十

八)。 十二日附记“批书中及纸首尾,或以朱,或以墨。 以朱笔后败,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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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散条四则”即指上文所录出自《大典》“戴”“在”“日”“庙”字韵所引的《释例》文字。



朱以墨也,实无他故”(第三册,叶二十二)。 第一、三、四册的批语完整勾

勒了孔继涵得书、抄书、校书的线索,与初辑录副本的性质相合。 次年六

月,钱坫借抄《地名》《长历》二种(第四册,叶三十一),并称庚寅(1770)、
辛卯(1771)间“曾将《三统例》①作《长历》,以辨杜氏传注之失。 今得氏

书,尤当条对之”(第三册,叶八十),第三册封面更有七月七日钱坫题篆

“杜氏释例”。 这亦表明,在殿本刻行之前,《释例》初辑本已被二次录副

流传。 而第二册中只有一则颇晚于乾隆四十一、二年的批语,称戊申(乾

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十六丁未午窗,以殿本校《盟会图疏》一过” (第

二册《土地名》,叶二十九)。 进一步对比第二册与第三、四册重复的内容

会发现,第二册应是吸收了第三、四册孔氏父子初校成果后誊写的本子。
第二册《土地名》正文与第四册《土地名》正文文字绝大部分一致,但

有明显吸收第四册初校后的痕迹。 如篇首胪列的经传,第四册正文有经

“宣六十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于黑壤”,初校朱笔改“六十”作

“七年”(第四册,叶一),第二册正文作“七年”(第二册《土地名》,叶二)。
第二册《长历》采纳了第三册《长历》批校标示的格式调整。 第三册

“历见”旁批注“另起低二格”、“释例曰”旁批注“另起” (见图 1),皆为第

二册吸收(见图 2)。

　 图 1
 

第三册《长历》内容　 　 　 　 　 　
 

　 　 图 2
 

第二册《长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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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统例”当作“三统历”,批者笔误。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册《长历》尽数删去第三册《长历》所保留的杨昌

霖案语,并更改了历谱的格式(如图 3、图 4 所示)。 这些处理,正好与后

续刊入孔继涵《微波榭丛书》的《春秋长历》(见图 5①)相同。

图 3　 第三册隐元年历谱　
 

图 4　 第二册隐元年历谱　 　
 

图 5　 《微波榭丛书》
 

本《长历》

第二册《土地名》所附《盟会图疏》部分原有“兖国,上有兖,周公后所

封”(第二册《土地名》,叶二十七),有朱笔标记括注以示删除。 后出殿

本、阁本皆删去此条,但《微波榭丛书》本《春秋地名》则保留②。 这一方

面证实了《微波榭丛书》本《春秋地名》的确是以第二册为底本进行刊印,
另一方面暗示此处朱笔括注是获得殿本后补校的笔迹。

此外,第二册还有与其余三册明显不同的书册特征:其一,版心标叶

数;其二,书根写有“杜预《春秋地名》 《长历》李如圭《仪礼释宫》”,覆核

国图藏清抄本《仪礼释宫》 (索书号:A01137),卷首书题下有“孔继 / 涵
印”白文方印,而第二册《土地名》部分首行“杜预释例”下恰好也有“孔

继 / 涵印”白文方印、“荭谷”朱文方印(叶一③),《长历》部分首行“杜预

释例”下同有“孔继 / 涵印”白文方印(叶一)。
综上推知,第二册《春秋释例》抄本并非杨昌霖初辑本的录副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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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杜预:《春秋长历》,《微波榭丛书》第 39 册,天津图书馆藏乾隆孔氏刻汇印本(索书

号:S5010),叶六。
杜预:《春秋地名》,《微波榭丛书》第 39 册,天津图书馆藏乾隆孔氏刻汇印本,叶二

十八。
该叶还有“黄冈刘 / 氏绍炎 / 过眼” 朱文方印,“黄冈刘氏 / 校书堂 / 藏书记” 朱文方

印。 刘卓云,字绍炎,湖北黄冈人。 民国藏书家,生卒不详。 藏书处称“澹生堂”
“校书堂”。



是晚于前者的抄本,原与李如圭《仪礼释宫》孔氏抄本配套。 根据行款与

文字增减可知,第二册是《微波榭丛书》本《春秋地名》 《春秋长历》的底

本,后来只因内容相近,且皆为孔氏批校,故与其余三册《春秋释例》置于

同一函①。
(二)四册批校的多重层次

虽然上引题识详细载录了孔继涵批校的时间,但是细读三册内的签

纸及校语会发现批点并非都在乾隆四十一年十一、二月间完成。 而抄录

时间较晚的第二册亦保留了不少批校信息。 现梳理批校完成时间,可将

其先后层次还原如下:
1. 杨昌霖初辑本自注

杨昌霖作为纂修官,需要对誊录官抄录的《大典》引《释例》文字进行

校勘或加签出注,这些内容孔氏所雇抄工移录时有一定保留。 其中正文

下的双行小字注应是杨氏在初辑本上直接写的按语,如《公即位》释例内

有“按,丘明三句《永乐大典》无之,从《左传正义》所引《释例》增入”“按,
此四句《永乐大典》误作‘恩深不忍,《传》言不书’,从《正义》所引《释例》
改正”(第一册,叶五)。 这两句在殿本、阁本中皆有保留。 此类小字注多

见于第三册《世族谱》《长历》与第四册《土地名》,兹不赘引。 另外,录副

本上孔氏批语有转述杨氏删汰的判断,第一册叶六十四天头有“弑戕例,
检庵原注云:此篇非杜氏本书”,而殿本、阁本的确将此后八叶内容尽数

删去。 所谓“检庵原注”,或即粘贴于初辑本上的校勘签条。
2. 孔氏父子录副本初校

孔氏父子之所以仅用不到二十天时间便完成了《释例》的全部批校,
是因为他们初次校理相对简单,主要集中在四点:

其一,订正抄手誊录时产生的笔误、阙漏。
其二,注明从《大典》中辑出的《释例》,对应《左传正义》所引《释例》

相同文字的出处及范围。
其三,《世族谱》部分,一一在名氏旁注其于经传首见之年份,并做一

定程度的补阙,如《鲁国谱》诸侯国君部分缺宣公,故第三册叶一天头批

云“成公上脱‘宣公(倭,一名接,即位十八年)’十一字” (这个严重的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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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升虽已指出四册《释例》是根据《永乐大典》初辑本录副而成(张升:《四库全书馆

研究》,第 302—303 页),但未意识到第二册的特殊性,以及四册批校层次的丰富

性。



漏被殿本、四库本沿袭①);复次,在某一人名下出注异国同名者,如《郑国

谱》“邓曼,生忽,庄公夫人”,地脚有“案,楚武王夫人亦名邓曼” (第三

册,叶十),此类案语为后来孔广栻完成《春秋人名同名录》②提供了文献

基础;此外,针对《谱》 内人名做出考补,如《郑国谱》 “弟语,子人,庄公

子”,天头有“案,庄十四年《传》 ‘原繁曰:庄公之子犹有八人’,陆氏德明

云:《传》唯见四人:子忽、子亹、子仪并死,独厉公在。 八人名字,记传无

闻。 栻案,子人即其一” (第三册,叶十)。 初校时广栻笔迹相对工整,第
三册《世族谱》案语考订应多出孔广栻初校手笔。 正因有这类案断疏证

作为前期积累,孔广栻才能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完成《补杜氏释例世

族谱》③。
其四,《土地名》部分,在某国地名下出注,记异国同名之地及其首见

之经传。 后孔广栻亦在汇纂这类批语的基础上完成《春秋地名同名

录》④。
3. 录副本后期补校

武英殿聚珍本《春秋释例》 书前提要云“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

上”⑤,据知殿本在孔氏父子录副初校五年后才刊刻流通。 然而第一册有

批校云“此下四条,殿本在卷一《公即位例》” (叶五十八),有浮签云“此

06

①

②

③

④

⑤

这也间接证明孔氏父子录副本的初校成果未为四库本所吸收。
孔广栻:《春秋人名同名录》,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索书号:A02008、A02009)。
国家图书馆藏孔广栻《补杜氏释例世族谱》有四种。 1. 索书号 A02001。 卷一《世

族谱补缺》篇题下有墨笔题识“癸卯(1783)六月廿庚辰伏日以马骕《名氏谱》 (《左

传事纬》卷七)覆校一过”,事实上他还使用了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他书补充,形成

《补谱》稿本。 此外,书后还收有《释例补遗》与《长历考》。 2. 索书号 A02002。 是

前者的写定本。 3. 索书号 A02003。 正文用竖方格纸抄写,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
相较于前两种,卷首多乾隆甲辰(1784)仲春既望卢文弨《补杜氏释例世族谱序》、
乾隆乙巳(1785)七月二十七日戚学标《补杜氏释例世族谱序》,卷首目录后有广栻

“乾隆癸卯冬十一月十二日己亥芳杜轩抄”,卷末收有《附录氏族谱佚文》、惠栋《世

族谱考》以及《人名同名录》。 此本当是《补杜氏释例世族谱》正式刊行前的写样。
4. 索书号 A02004。 以无栏格稿纸抄写,内容与第三种基本一致,唯删去惠栋《世族

谱考》《人名同名录》。 需要强调的是,广栻《补杜氏释例世族谱》已非针对杜预《世

族谱》的辑佚复原,而是借鉴其体例全面统计《春秋》经传的人名谱第。
孔广栻:《春秋地名同名录》,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索书号:A02006、A02007)。
首都图书馆藏武英殿聚珍版《春秋释例》(索书号:甲一 9、乙一 533)。



下八页,殿本无”(叶六十三),“殿本《释例·书叛例第卅八①》,《永乐大

典》缺”(叶八十九);第四册有批语云“‘上阳’ 五字殿本无,见前此复”
(叶三十),“‘又郑有中牟’五字,殿本无”(叶三十一)。 这些提及“殿本”
的批语皆是获得殿本后校勘的文字。 此外,补校工作还有:

第一,校改篇题。 录副本中保留了《释例》篇题在《永乐大典》中的原

貌,而第一册中对诸例的篇题的补录与直接校改都标明了序号,如径改

“杜预释例春秋书会”作“会盟朝聘例第二”,补抄“蒐狩例第十七” “庙室

例第十八”“迁降例第卅”等,且题下补录也与殿本全同,故这些篇题校定

亦是获得殿本后再据以补添。
第二,补抄部分阙例、阙文。 录副本与殿本比对有阙或全阙之诸例,

皆另纸抄录,并尽可能依次附在录副本对应的篇次上,如用签纸补录“战

败例第三”附于“会盟朝聘例第二”后,或用浮签补录“灾异例第十三”并

粘贴在“侵伐袭例十二”内容后的空白处,或用朱丝栏长方格纸抄录“土

功例第十九”的阙佚部分以及“归献例第二十” “班序谱第二十二”,并直

接与录副本一同装订。 但殿本有而录副本无的“氏族例第八” “爵命例第

九”“书弑例第十五”“及会例第十六”“书谥例第二十七” “以归例第三十

一”“杀世子大夫例第三十五” “作新门廐例第三十六” “丧称例第四十”
“告朔例第四十一”“戕杀例第四十二”,则未补抄。

第三,删补批语。 初期批校的朱批有部分被墨笔涂抹。 如第四册

《土地名·楚地》昭公“四年栎”条,天头原有朱批云“案,《左传》作‘棘、
栎、麻’,杜注‘皆楚东鄙邑。 谯国鄼县东北有棘亭’,此‘四年’ 下当有

‘棘’”(第四册,叶十八),然而因棘、栎、麻是三邑,棘、栎本不应连言,故
后被孔氏补校时用墨笔涂去。 第三册《世族谱·郑国谱》天头有“栻按:
所引云云,乃约《郑语》文”,其笔迹与同叶乃至同册字迹相对工整的批语

有别(第三册,叶十),当是孔广栻后来补上的案语。
4. 第二册的批校层次

如前文所述,第二册是吸收了第三、四册中孔氏父子初校成果后誊录

的本子,后又作为《微波榭丛书》本《春秋地名》 《春秋长历》的底本。 然

本册批语点读,同样层次复杂,所指多端,须离析成不同类型,分别展开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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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殿本《春秋释例》此例为第廿八,当是批语笔误。



(1)《土地名》的三类批语

第一类,孔继涵依据程公说《春秋分记·疆理书》对《释例·土地名》
正文进行校勘。 《释例·土地名》体例乃分国系地,一国之内则以经传出

现先后排列地名。 地名下注杜预时的今地名,若无考则标“阙”字以待多

闻之士①。 而宋代程公说《春秋分记·疆理书》体例亦是分国系地,每个

诸侯国的地名虽然基本依照《释例·土地名》的条目抄录,但并未全引

《释例·土地名》的解释文字,而是参以《太平寰宇记》补充条目或直接取

宋代州县释之。 此外,《土地名》原文标“阙”之地,《分记》一律摘出置于

每国的最末。 因此,孔继涵可以通过《分记》引《释例》的内容来校勘《土

地名》的正文,同时依据《分记》对记“阙”之地的统计,补《土地名》之脱

漏。 如《土地名·郑地》有成公“十二年,琐泽,阙;交刚,阙”,此条上下以

朱笔标记删除号,地脚有孔批云“琐泽、交刚,据《分记》删” (第二册《土

地名》,叶八)。 正是因为《春秋分记·疆理书·郑地释名》篇末统计的

“阙地”并无“琐泽”“交刚”条目②,所以才被删去。
第二类,孔继涵依据程公说《春秋分记》对《释例·土地名》进行补

充。 杜预《释例·土地名》并未尽数收录经传地名,故而程公说《春秋分

记》中有被《土地名》 忽略的条目。 孔继涵在初校第二册的过程中亦依

《分记》摘录补充。 如有朱批云“《分记》有‘雩门’在‘长勺’下” (《土地

名》,叶四),是指《春秋分记》多记的“雩门”,可以补充于《土地名·鲁

地》庄十年“长勺”之下。 还有朱批云“‘小榖’,《分记》 有说。 ‘稷门’,
‘秦’下”(《土地名》,叶四),是指《春秋分记》多记的“稷门”,可补于《土

地名·鲁地》庄三十一年“秦”之下,庄三十二年的“小榖”有解说,应补于

其后。
以上两类修改订补皆见于孔继涵《春秋地名考》。 该书卷首乾隆四

十八年癸卯(1783)秋八月孔继涵识语云,“嗣杜氏为《春秋》地名之学存

于今者,莫最于宋程公说《春秋分记》之《疆理书》”,“因取经传中与地名

相涉而杜氏所未及者,暨杜氏所阙及证杜之讹者附之后”③。 可以确证,
孔继涵是在依据《春秋分记》校勘第二册《土地名》的基础上,比读二书,
抄录条目,完成《春秋地名考》的。 值得注意的是,《地名考》一书已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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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杜预:《春秋释例》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 册,第 87 页。
程公说:《春秋分记》卷二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54 册,第 308—309 页。
孔继涵:《春秋地名考》,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索书号:A02006),叶一。



对《释例》原文的辑佚复原,而是针对杜预《春秋》地名之学的补漏勘误。
因此,第一类批语只是校勘的文字,第二类批语则是孔继涵为了写书而辑

录的素材,二者目的不同,性质迥异。
第三类,孔广栻据殿本进行补校。 卢文弨乾隆五十年(1785)为《春

秋长历》作跋,提及“曲阜孔君葓谷始梓而传之,殆亦从《永乐大典》中出

也”①,此跋大致在《微波榭丛书》本二书刊行后作。 又第二册有乾隆五

十三年“戊申六月十六丁未午窗,以殿本校《盟会图疏》一过”题识,彼时

孔继涵已去世。 可知,至早在其父乾隆四十九年去世后,孔广栻才获得殿

本进行补校。 前文提及第二册《土地名》所附《盟会图疏》部分以朱笔括

注“兖国。 上有兖,周公后所封”以示删除,正是广栻在微波榭本刊行后

才依据殿本补校的坚实证据。
(2)《长历》的批校

同册《长历》批语较为简单,只有数张签条,皆系抄顾栋高《春秋大事

表·长历拾遗表》 的考证。 其中哀公五年天头粘有签条云“栻按” 云云

(第二册《长历》,叶四十八),可推知引证《大事表》且笔迹相同的签条皆

为孔广栻所写。
(三)小结

综上所考,国图藏《春秋释例》清抄本可析为两部分:第一、三、四册

是孔继涵于乾隆四十一年年末借翰林院纂修官杨昌霖《永乐大典》初辑

本抄录的副本,保留了杨昌霖初辑时的案语批注,孔继涵、广栻父子的初

校批点以及孔广栻在获得殿本《释例》后的补校考证;第二册抄录时间晚

于前者,吸收了第三、四册初校成果,调整了正文格式,从行款与内容推

断,是孔继涵刊刻《微波榭丛书》本《春秋地名》 《春秋长历》的底本。 该

册批校层次复杂,有孔继涵据程公说《春秋分记·疆理书》对《释例·土

地名》正文作的校补,也有孔广栻据殿本的补校,并在浮签上摘录顾栋高

《春秋大事表·长历拾遗表》的考证文字。
孔氏父子在校理初辑本后便迅速刊行了《土地名》和《长历》 ,然终

难敌此后殿本《春秋释例》的影响力。 嘉庆二年( 1797) 庄述祖与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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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十二《春秋长历》,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 8 册,浙
江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27 页。



衍同校殿本后,收入《岱南阁丛书》 付梓①,后孙星华曾以聚珍本校孙

本②,钟谦钧辑《古经解汇函》又取孙本重刻③。 此外,扫叶山房据殿本翻

刻④,《丛书集成初编》据粤刻《聚珍版丛书》排印⑤。 可见不论刊刻抑或

校勘,乃至今人整理之本⑥,皆源出四库馆最后校定的版本。 殿本的案语

更为人引用,如梁履绳《左通补释》三引《长历》杨昌霖的案语⑦,钟文烝

《春秋穀梁经传补注》亦引《长历》杨昌霖案语驳杜预改经之说⑧。 初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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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案,国家图书馆藏有《春秋释例》 嘉庆二年( 1797) 刻本三种(索书号:3012、3013、
63745),其中 3012 保存状况较好,牌记云“嘉庆二年刊于瑕邱使署 / 杜氏春秋 / 释例

集本 / 兰陵庄氏藏板”,《春秋释例目录》大题下作“岱南阁丛书”,各卷皆署“阳湖庄

述祖、孙星衍同校”。 《目录》 所附提要校上时间作“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与殿本

同,与诸阁本异,可知孙本实以殿本为底本校勘后重刻。 孙星华以为孙星衍“曾取

阁本刻入《岱南阁丛书》”(孙星华:《〈春秋释例〉校勘记》,杜预:《春秋释例(附校

勘记)》,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700 页),显
误。 此外,国家图书馆藏有李慈铭旧藏《岱南阁丛书》十六种(索书号:7789),收有

《春秋释例》。 与嘉庆二年刻本相较,此本《目录》前增附了嘉庆七年(1802)孙星衍

《重刊春秋释例序》,其余正文行款、板式、字体、板框大小全同,断板位置基本一致,
可知二书实出同板,只是增附孙《序》者刷印时间更晚,乃后印本。
案,后印本卷三末脱去两叶,即《王侯夫人出奔例》“夫子以为姜氏罪”以下内容(杜

预:《春秋释例》卷三,国家图书馆藏李慈铭旧藏《岱南阁丛书》本,叶二十六)。 孙

星华所校之《岱南阁丛书》本即后印本,故云“聚珍本完然具备,孙本不知何以全数

脱佚”(孙星华:《〈春秋释例〉 校勘记》,杜预:《春秋释例(附校勘记)》,王云五主

编:《丛书集成初编》,第 701 页)。
案,《古经解汇函》本牌记虽云“武英殿聚珍版本”,然而书内各卷皆署“阳湖庄述

祖、孙星衍同校”,且卷三末脱去《王侯夫人出奔例》 “夫子以为姜氏罪”以下内容

(钟谦钧辑:《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 第 2 册,广陵书社,2012 年,第 705、759
页),可知此本实据后印本重刻。
案,上海图书馆藏扫叶山房本《春秋释例》(索书号:线普 402332-35)牌记“嘉庆庚

申年镌”,卷一卷端题“春秋释例卷一”下三格有“武英殿原本”。
杜预:《春秋释例(附校勘记)》,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
如徐渊整理本《春秋释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
梁履绳:《左通补释》卷二九、三一,影印道光九年(1829)汪氏振绮堂刻光绪元年

(1875)补修本,《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 12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601、
606、636 页。
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卷十三,影印清光绪二年(1876)钟氏信美室刻本,《续
修四库全书》经部第 132 册,第 479 页。



以及微波榭本《春秋地名》《春秋长历》自然而然地被四库本系统所淘汰。
上述各本之关系,如图 6 所示:

图 6　 《春秋释例》辑本关系图

二、从初辑本看《春秋释例》体例与四库本辑佚

《春秋释例》自晋代以来历经流传,卷帙篇数早有变化,至迟宋初已

从最初的“四十部”扩至“五十三例”。 元代吴莱作《后序》时卷数从十五

扩至四十①。 明纂《永乐大典》所用《释例》底本当承自宋元“五十三例”
本,但具体篇数分合已不可考,故《四库全书总目》只能说“仍分十五卷,
以还其旧”②。 近年已有学者注意到《释例》辑佚存在的漏洞③,而新见初

辑录副本《春秋释例》既有助于深入考察辑佚的过程,以便更为全面地评

价馆臣辑佚存在的问题,还能提供认识《春秋释例》原书体例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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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仅认为吴莱称“四十卷”盖为“四十部”之误(李仅:《杜预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孙钦善指导〕,2014 年,第 110 页),可备一说。
杜预:《春秋释例》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 册,第 2 页。
如虞万里指出南宋书志目录著录的《春秋谥法》即《释例》中之一篇,并从今存《大

典》卷一三三四五“谥”字下补辑佚文,以补馆臣之阙(虞万里:《〈春秋释例·谥法

篇〉辑说》,《榆枋斋学术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318—336 页)。 李仅

指出馆臣案语不限于辑佚,有引用注疏解释《释例》,为其作注的倾向;且并未贯彻

馆臣标榜的“取其事之见经先后为序”。 他还注意到《大典》保留诸例原文时,驳斥

先儒之语多置于篇末,但馆臣并没有注意于此而将所有驳语殿后,变乱了《释例》体

例。 此外,他推测南宋才见著录的《春秋谥法》本是杜预《释例》之《谥法篇》,或即

汲冢《周书》之《谥法篇》。 而四库本《书谥例第二十七》不见于《大典》,篇名系馆

臣自拟,所辑两条当归于《谥法篇》(李仅:《杜预研究》,第 114、118—119 页)。



(一)《释例》诸例之篇次

《春秋左传正义》引用《释例》多不具篇题,仅保留了“班序谱”①和

“郊雩烝尝例”②。 馆臣据敬铉《续明三传例说略》补“土功例”“作新门厩

例”“作主禘例”,从《大典》引“会盟朝聘例”内容中补“丧称例”。 如前所

述,《大典》引《释例》保留了无序篇题十例:“公即位” “母弟” “大夫卒”
“王侯及夫人出奔”“执大夫行人” “夫人内女归宁” “大夫奔” “执诸侯”
“世族谱”“长历”,有序篇题两例:“吊赠葬例第二” “内女卒葬第四”,凡
十二例。 初辑本辑录《 大典》 所引《 释例》 时尚未删改篇序,但已依据

《正义》 “ 其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 的说

法③,排列所辑诸例的先后次序。 后经修补的四库本更是直接改“吊赠

葬例第二”为“吊赠葬例第五” ,改“内女卒葬第四”为“内女夫人卒葬例

第十一” 。
馆臣的理解是,《正义》所说的“先有其事,则先次之”,指经文所记某

事与某例相关,则某例前置。 如隐公元年经文“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
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正义》 明言“隐即位为

首”,故“公即位例”排第一。 而第二句经文有“盟”,与“会盟朝聘例”相

关,故置于第二。 第三句经文有“克”,馆臣以为此事涉及“战败”,故自拟

篇名“战败例”,列于第三。 而“克”下“段”字,指郑庄公同母弟,与“母弟

例”相关,故次于第四。 四库本《释例》 后续篇次,正是依据此法类推

得出。
然而馆臣的修改存在两点漏洞:其一,忽视了杜注暗藏诸例次第的线

索;其二,掩盖了《大典》存录的“吊赠葬例第二” “内女卒葬第四”两则篇

序蕴含的编排原则。
隐公元年经:春,王正月。 (杜注: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

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隐虽不即位,然
摄行君事,故亦朝庙告朔也。 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

隐、庄、闵、僖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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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春秋左传正义》卷七“桓公十六年”,《十三经注疏》,第 3817 页。 按,李仅认为《班

序谱》与诸例有异,与《世族谱》同,重在罗列会盟霸主与各国班次,非解经传义例

(李仅:《杜预研究》,第 119—120 页),此说可从。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三“僖公九年”,《十三经注疏》,第 3907 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一《春秋序》,《十三经注疏》,第 3705 页。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杜注: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
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 名例在庄五年。)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杜注:不称国讨而言郑伯,讥失教也。
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郑伯虽失教而段亦凶逆。 以君讨臣而用“二

君”之例者,言段强大俊杰,据大都以耦国,所谓“得俊曰克”也。 国

讨例在庄二十二年,得俊例在庄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①

如上引三则经注所示,杜预逐一说明本经之事对应之“例” 及其出现年

份。 如“郑伯克段于鄢”之“克”对应“得俊例”,见于庄公十一年《传》②;
“段”对应“母弟例”,见于宣公十七年《传》③。 若如杜注所言,两例似不

应前置。
杜预将《左传》之“例”归为三类:“发凡言例”“变例”与“非例”④,而

《释例》诸例则是对《左传》本有义例的整合,既有明言发凡之“凡例”,也
有与之紧密关联的解礼之例。 发凡、解礼一体两面,正是“仲尼因鲁史策

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的

体现⑤。 “例”是《春秋》 经文之事与《春秋》 大义之间的链接,“先有其

事”之“事”理应与经传内含之“例”联系理解。 因此,笔者认为《释例》诸

例并非单纯地按经文(与某例相关的)某个字眼的出现次序来排列,而是

当经文之传有相应发凡解礼之例,则作为该例首次出现的标志并予排序。
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经文虽涉“得俊例”和“母弟例”,然而

传文却无相应凡例,自然不得前置。 下文将结合《大典》 存录的两则篇

序,进一步验证此编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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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第 3719—3721 页。
《左传》曰:“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俊曰克,覆而败之曰取

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 (《春秋左传正义》卷九“庄公十一年”,《十三经注

疏》,第 3841 页)
《左传》曰:“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 凡称弟,皆母弟也。”(《春秋左

传正义》卷二四“宣公十七年”,《十三经注疏》,第 4101 页)
《左氏》“发传之体有三”:“发凡以言例”承自“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孔子继

承了“周公旧凡”以修《春秋》,《左传》书“凡”五十以示之;“变例”即“孔子新意”,
是孔子在已有的发凡正例基础上改造而成,以此阐幽显微,以正褒贬,《左传》 以

“书”“书曰”“不书”等示之;“非例”即“直言归趣”,就行事言而无褒贬的条例(《春

秋左传正义》卷一《春秋序》,《十三经注疏》,第 3700—3702 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一《春秋序》,《十三经注疏》,第 3699 页。



第一条经文“元年春,王正月” 虽不言即位,但传云“不书即位,摄
也”,杜注更明言“即位例在隐、庄、闵、僖元年”,故此例居首。

“吊赠葬例”之所以排在第二,是因为传文中对经文“秋七月,天王使

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①所蕴含的礼制做出解释:
缓,且子氏未薨,故名。 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

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 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
豫凶事,非礼也。②

细述天子、诸侯、大夫、士下葬时间及与葬对象,并揭明本年天子吊丧、归
赗皆不合时,发明贬责非礼之义。 且这段文字出现在阐述经文“元年春,
王正月”表明“不书即位,摄也”的传文之后,其间并无其他解说礼义体例

的传文。
而位列第三的应是“大夫卒例”。 相对经文“(冬十有二月,)公子益

师卒”③,传云“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杜注云“礼,卿佐之丧,小敛、大
敛君皆亲临之,崇恩厚也。 始死,情之所笃,礼之所崇,故以小敛为文。
至于但临大敛及不临丧,亦同不书日” ④。 隐公没有参加公子益师的小

敛,所以《春秋》不书日。 杜注揭示此例背后的礼制基础,进而说明国君

临卿佐之丧有崇恩厚德之义。 传文表面是无褒贬的史策书法,又无

“凡” “礼也”的标志性语句,但经过杜预的诠释,传文记录的是与“大夫

卒”直接关联的礼制,其意甚彰。 因此,“大夫卒例”应次于“吊赠葬例”
之后。

隐公元年经文“公子益师卒”之后,至隐公三年经文“君氏卒”,才再

次出现传文有解礼之例的情况。 《左传》曰:
夏,君氏卒。 声子也。 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

曰薨。 不称夫人,故不言葬。 (杜注:夫人丧礼有三:薨则赴于同盟

之国,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寝,所谓反哭于寝,二也;卒哭而

祔于祖姑,三也。 若此则书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 此备礼之

文也。 其或不赴、不祔,则为不成丧,故死不称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

君某氏。 反哭则书葬,不反哭则不书葬。 今声子三礼皆阙。 《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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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第 3721 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第 3727—3728 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第 3722 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第 3729 页。



论之详矣。)①

传文解释了为何隐公之母声子之卒在经文中不得称“薨”称“葬”。 虽然

传文同样无称“凡”的标识,也未作“礼也” “非礼”的判断,但显然是对鲁

女丧葬的一系列规定,故杜注明言“丧礼”。 且隐公二年经文“十有二月,
乙卯,夫人子氏薨”有杜注:“无传。 桓未为君,仲子不应称夫人。 隐让桓

以为大子,成其母丧以赴诸侯,故经于此称夫人也。 不反哭,故不书葬,例
在三年。”②也点明相应礼例出现在隐公三年的情况。 “内女卒葬”例所

收首条经文正是“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③。 按照“经文之传有相应

发凡解礼之例”的编排原则,恰好能圆满地解释《大典》存录原篇序为何

是“第四”,而非“第十一”。
综上所述,馆臣刻板地理解《正义》“先有其事,则先次之”的说法,对

《释例》例目次序进行了深度加工,简单地依据经文(与某例相关的)某个

字眼出现的次序来排列篇次。 既无版本依据,亦不符合《释例》 内在的

体例。
根据录副本保留的《大典》引《释例》篇题“吊赠葬例第二” “内女卒

葬第四”,结合杜注的线索,笔者尝试推导出《释例》篇第的编排原则④,
即有经文有传文,且传文中明确阐发了经文相应之事的发凡解礼之例,才
能作为该例首次出现的标志并予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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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春秋左传正义》卷三“隐公三年”,《十三经注疏》,第 3739 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隐公二年”,《十三经注疏》,第 3731 页。
录副本此例下先排“隐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及其传文,后排“二年,冬(云云)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经文(第一册,叶四十八)。 四库本则按经传的时间

先后次序,将两条对调(杜预:《春秋释例》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 册,
第 36 页)。 按,通观录副本诸例篇首罗列经传的情况,有时是将经文有相应发凡解

礼之例的传文置于首位,如“内女卒葬第四” “弑戕例” “大夫奔例” “执大夫行人

例”“得获例”;有时是按照经传年月先后排列,如“公即位例” “会盟朝聘例” “母弟

例”“吊赠葬例第二”“大夫卒例”“内外君臣逆女例”“崩薨卒例”“公行至例”“王侯

夫人出奔例”“作主禘例” “执诸侯例”等。 由是观之,诸例篇首罗列的首条经传未

必涉及发凡解礼之例,不能根据各例篇首的首条经传之年月次序来判断整本《释

例》各篇的先后次序。
由于目前仅存“第二”“第四”两例的篇次信息,本文只能简要阐述《释例》编排篇次

的原则。 进一步的验证,容日后文献足征时再作详论。



　 　 (二)误删“弑戕例”
辑佚《大典》旧书,最初由纂修官①逐册阅读,用签条标明某册要辑的

书名、卷叶及佚文条目,粘贴在各册之上,事后将签条(即“签佚书单”)交

给誊录官照单抄录。 初次抄出的应是散片,后交纂修官整理为初辑稿本。
若誊录官误读签单,则可能造成初辑本有漏抄、多抄的现象,所以《大典》
辑佚书还须经过纂修官、总纂、总裁等多次修改覆校才能最终定型②。
《春秋释例》的辑佚同样经过上述步骤,然而即便有层层把关③,最终的四

库本还是因为草率删汰,遗漏了关键的信息,而录副本正好保留了未删前

的初辑本面貌。
第一册叶六十四起抄录了经文中与弑君相关的十七条经传,经文大

字,传文双行小字,限于篇幅,仅录经文大字如下:
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庄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僖九年: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僖十年:春,王正月,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文十四年:秋九月,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秋九月乙卯夜,商人杀舍而让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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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升考得签出佚书的三十名纂修官(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 71—72 页),杨
昌霖并未在列。 因他与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在乾隆三十八年才被举荐入馆,
时称“五征君” (赵尔巽等:《清史稿》 卷一〇九《选举四》,中华书局,1976 年,第
3187 页)。 而彼时签书工作早已开始。
详参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 84 页。
《春秋释例》殿本书前提要最末署“杨昌霖”为纂修官,每叶版心下记“王朝梧校”
(唯卷五末叶记“缪晋校”)。 文渊阁本封面记有“详校官给事中臣戴璐,给事中臣

温常绶覆勘。 总校官进士臣程嘉谟,校对官学录臣谢登隽,誊录监生臣汪国均”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 册,第 1 页)。 文津阁本封面记有“详校官编修臣

周琼,臣纪昀覆勘,总校官候补中允臣王燕绪,校对官主事臣王朝梧,誊录监生臣曹

寿”(《文津阁四库全书》第 50 册,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151 页),卷三、五至八、
十一、十五末叶则记除纪昀之外的四人。
“秋九月乙卯夜,商人杀舍而让元”乃文十四年经“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之传文,
但录副本却写作大字,并计入总数。



文十六年:冬十二月①,宋人弑其君杵臼。
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齐人弑其君商人。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卫宁喜弑其君剽。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襄)三十一年:冬〔十〕②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哀六年:秋七月,齐陈乞弑其君(蔡)〔荼〕③。

哀公六年传文后总括为“弑戕二十七,错综其十七以苞通之”,又接抄了

五条经传,限于篇幅,仅录经文大字如下:
隐四年:秋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桓六年:蔡人杀陈佗。
庄九年:春,齐人杀无知。
僖三十年:秋,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

昭十三年传文后接“右五事,未成君,附见”。 随后连续抄录类似《释例》
的解释文字凡四段,每段之间空一格,以示区别。 覆案可知,第一段“讨

弑君之贼” 至“民亦无所措其手足矣” 见于叶梦得《 春秋考》 卷五《 隐

公》④,第二段“言天下之善”至“曾谓《公羊》《穀梁》而不知此乎”同见于

《春秋考》卷五《隐公》⑤,第三段“公子翚弑隐公”至“《春秋》所以严君亲

之义也”无考,第四段“楚灵王之死”至“其是之谓乎”见于《春秋考》卷十

六《哀公》⑥。
据提要,《春秋考》自明以来藏家不著录,“惟《永乐大典》颇载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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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经文原作“冬十有一月”(《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文公十六年”,《十三经注疏》,
第 4035 页)。
“十”为孔氏旁注所补,原正文抄脱。
原正文误作“蔡”,孔氏校改作“荼”。
叶梦得:《春秋考》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9 册,第 332 页。
叶梦得:《春秋考》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9 册,第 328—329 页。
叶梦得:《春秋考》卷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9 册,第 486—487 页。



以次检校,尚可得什之八九,今排比缀辑,复勒成书”①,知是书亦系从《大

典》中辑出。 故不排除上述文字是誊录官照单抄录时抄混而羼入《释例》
中。 在录副本叶六十四的首条经文上,孔氏已据文义拟有“弑戕例” 篇

题,但墨笔旁注“检庵原注云:此篇非杜氏本书”,或是杨昌霖知道文段基

本抄自《春秋考》,故有此言。 后馆臣覆校,吸收了杨氏意见,最终“弑戕

例”被尽数删去,而四库本则据《正义》补抄与弑君相关的《释例》文段,补
题“书弑例第十五”“戕杀例第四十二”。

杨氏敏锐地注意到非《释例》内容值得称许,而第三段不见于四库本

《春秋考》的文字也有可能是他书失辑的内容。 但正如提要所言,《春秋

考》“逐条诠叙,而不录经文”②,那么《大典》抄录《春秋考》之前排比经传

的内容就不可能是叶梦得的文字。
根据录副本存录体例相对完整的“崩薨卒例”,每例在结构上一般先

顶格书篇目篇次,次行起将相关的经传顺序排列。 有时会将传文内有

“凡”“书曰”的传例前置③。 罗列经传后,会统计经文可见某例之数,以
及发传之数,写作“右某(经文数),错综其(有传之经文数)以包通之”,
如“右崩薨卒一百五十,错综其三十一以包通之” (第一册,叶六十二)。
“公即位例”“吊赠葬例第二” “大夫卒例” “内女卒葬第四” “崩薨卒例”
“内女夫人归宁例”“公行至例”“执大夫行人例”“土地名”“经传长历”皆

有统计语。 次行以“《释例》曰”领起,解释本例。 其中,“内女夫人归宁

例”最末还统计了总字数以及经传、《释例》字数,“凡八百六十六字。 经

传三百九十四字,《释例》四百七十二字” (第一册,叶七十八)。 以此类

推,录副本“弑戕例” 下《春秋考》 之前的内容,应是杜预《释例》 排比经

传、统计经传例数的文字,而且还能看出杜预将上引经传分为弑君与未成

君被弑两种类别。
覆案《集解》还会发现,杜注中有例名“戕例”与“弑君例”:

桓公十八年经: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 (杜注:不言戕,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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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叶梦得:《春秋考》卷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9 册,第 247 页。
叶梦得:《春秋考》卷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9 册,第 247 页。
如弑戕例就将宣四年、宣十八年前置,因四年传曰:“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夏,弑
灵公。 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 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
传例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十八年传曰:“邾人秋戕鄫子于

鄫。 传例曰:凡自贼其君曰弑,自外曰戕”(第一册,叶六十四)。



也。 戕例在宣十八年。)①

文公元年经: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杜注:商
臣,穆王也。 弑君例在宣四年。)②

文公十四年经: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杜注:舍未逾年而称君

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 弑君例在宣四年。)③

综上可知,杜预《释例》的确将性质相近的二者进行了归并。
杨氏删汰错录他书之文,又误删原篇题;后馆臣不得不补拟“书弑例

第十五”“戕杀例第四十二”,显然都有疏失。
(三)《释例》诸例篇目之归并

四库本《春秋释例》若某例辑自《大典》,篇题下会以双行小字注明

“此篇见《永乐大典》”。 然而四库本中只有二十九处注此语,与提要云

“《永乐大典》尚存三十篇”相抵牾。 这是因为提要撰稿时是据初辑本所

存三十例之数立说,后来馆臣校定时对其中的两例进行了归并,故今四库

本只有二十九处注“见《永乐大典》”。
第一册叶七十二至叶七十四依次抄录与“纳”相关的三条经传(宣公

十一年、昭公十二年、哀公二年),以及对应的《释例》内容,叶八十五至叶

八十八则依次抄录与“入” “归”相关的经传,二者本分为两篇。 因“纳”
相关经传下的《释例》内容兼及“入” “归”相关文段,故馆臣直接将“入”
“归”相关经传置于“纳”经传之前,并补上初辑本遗漏的一例经传④,归
并二例,重新定名为“归入纳例第二十一”。

虽然“归入纳例”篇名不见于《集解》 《正义》,但命名有一定合理性。
杜预注桓公十五年经文“郑世子忽复归于郑”云“复归例在成十八年”⑤,
注庄公六年经文“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 云“归入例在成十八年”⑥。
成公十八年《左传》有传例云:“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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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春秋左传正义》卷七“桓公十八年”,《十三经注疏》,第 3819 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八“文公元年”,《十三经注疏》,第 3986 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下“文公十四年”,《十三经注疏》,第 4023 页。
僖公二十五年“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传曰:“楚令尹子玉追秦师,弗及,遂围

陈纳顿子于顿。”(杜预:《春秋释例》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 册,第 53
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七“桓公十五年”,《十三经注疏》,第 3815 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八“庄公六年”,《十三经注疏》,第 3830 页。



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 以恶曰‘复入’。”①馆臣应是认为“复归

例”“归入例”能统摄于同一条凡例,故拟定此名。 如前文所述,杜预将性

质类似的“戕例”“弑君例”例目整合归并,所以馆臣的处理实则暗合杜预

《释例》篇名之体例,而归并例目以命名篇题正是杜预完成《集解》 《释

例》流程的客观反映。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称“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 余自江陵

还襄阳,解甲休兵。 乃申杼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又说

“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②,一般据以认为至太康元年(280)杜

预才正式修成二书,而至晚不超过太康三年③。 以常理推想,杜预应是

先对《春秋》经传进行简易注释,在此过程中摘录传例,据此命名简易

例目;再以之通贯注解经传,实现“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

凡” ④。 《集解》中保留了不少例名,除了前文引及的“告朔朝正例在襄

二十九年” “名例在庄五年” “国讨例在庄二十二年” “得俊例在庄十一

年” “归入例在成十八年” ,杜注还提及“赐族例在八年” ⑤“字例在闵元

年”⑥“败例在庄十一年”⑦“灭例在襄十三年”⑧“入例在襄十三年”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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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八“成公十八年”,《十三经注疏》,第 4177 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六十《后序》,《十三经注疏》,第 4751 页。

 

提要认为“今考《土地名》篇,称孙氏僭号于吴,故江表所记特略,则其属稿实在平

吴以前,故所列多两汉三国之郡县,与晋时不尽合”(杜预:《春秋释例》卷首,《景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 册,第 2 页),但李仅遍考《土地名》发现无早于西晋泰始元

年(265)者(李仅:《杜预研究》,第 121—122 页),故提要之说不可从。
《春秋左传正义》卷一《春秋序》,《十三经注疏》,第 3704 页。 按,李仅亦曾指出

“对《春秋》经传的义例总结和地名汇编都不可能早于零散注释” (李仅:《杜预研

究》,第 122 页)。
隐公二年经:“无骇帅师入极。”(《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第 3730 页)
按,脚注引注文出处之经,以便参照,下皆仿此。
隐公二年经:“纪子帛、莒子盟于密。” (《春秋左传正义》 卷二,《十三经注疏》,第
3731 页)
隐公十年经:“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
第 3766 页)
僖公二年经:“虞师、晋师灭下阳。” (《春秋左传正义》 卷十二,《十三经注疏》,第
3888 页)
僖公二十年经:“郑人入滑。”(《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第 3929 页)



“侵例在二十九年”①“及例在宣七年”②“与谋例在宣七年”③“城例在庄

二十九年”④“行人例在襄十一年”⑤“次例在庄三年”⑥“奔例在宣十

年”⑦“逃例在文三年”⑧“获例在昭二十三年”⑨。 杜预在初次注解的过

程中积累谱第、地名、历日信息,完成《集解》后归并注文例目,拟定诸例

篇名,最终撰成《春秋释例》。 而今见《集解》杜注言“《释例》论之备矣”
“《释例》论之详矣”“《释例》详之”“《长历》”云云,应是汇纂《释例》之后

做的补注。 至此,杜预之《左氏》学才表里条贯,纲举目张。
馆臣在重新拟定《释例》阙佚篇名时显然对《集解》例目有所借鉴,

如“及会例第十六”参照“及例” ,“执大夫行人例第二十六”参照“行人

例” ,“书次例第二十九” 参照“次例” ,“大夫奔例第三十三” 参照“ 奔

例” ,“逃溃例第三十四”参照“逃例” ,“得获例第三十八”参照“获例” ,
“告朔例第四十一” 参照“告朔朝正例” 。 在阙佚的条件下整合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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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庄公十年经:“二月,公侵宋。”(《春秋左传正义》卷八,《十三经注疏》,第 3835 页)
隐公十年经:“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三经注

疏》,第 3766 页)
僖公四年经:“秋,及江人、黄人伐陈。”(《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二,《十三经注疏》,第
3890 页)
隐公七年经:“夏,城中丘。”(《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第 3760 页)
桓公十一年经:“九月,宋人执郑祭仲。”庄公十七年经:“春,齐人执郑詹。” (《春秋

左传正义》卷七、卷九,《十三经注疏》,第 3810、3847 页)
僖公元年经:“齐师、宋师、曹伯次于聂北,救邢。”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二,《十三

经注疏》,第 3886 页)
庄公十二年经:“冬十月,宋万出奔陈。”僖公二十八年经:“卫元咺出奔晋。”文公六

年经:“晋狐射姑出奔狄。” (《春秋左传正义》卷九、卷十六、卷十九上,《十三经注

疏》,第 3843、3958、4001 页)
僖公五年经:“郑伯逃归不盟。”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二,《十三经注疏》,第 3894
页)
僖公元年经:“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拏。”宣公二年经:“春王

二月壬子,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于大棘。 宋师败绩,获宋华元。” (《春

秋左传正义》卷十二、卷二一,《十三经注疏》,第 3886、4051 页)
陈黛媛细致归纳《集解》中提及的“例”并分为四类:基于“凡例”、基于“变例”、基
于其他传例、杜预自己归纳之例,她已经注意到《释例》例目与《集解》中提及的体

例大致相合的现象(陈黛媛:《从〈春秋经传集解〉和〈春秋释例〉 考察杜预对〈春

秋〉经体例的归纳》,第 63—67 页)。



有所归本,值得肯定。
除了上述较大程度改变《释例》文本面貌的处理外,馆臣还有一些细

微操作。 如《大典》初辑本一般会存录《大典》出处卷数,当写定正本交付

武英殿刊行或入阁时,惯例一律删去①。 此举虽易,却掩盖了辑佚引文来

源与面貌。 稍早刊行的余萧客《古经解钩沉》辑佚经解皆一一注明出处,
体例显然更为可取。 复次,馆臣还会删削初辑本中个别重出的条目,如
《土地名·舒地》已有“文十二年:群舒、舒蓼、舒庸、舒鸠。 (五名,庐江六

县西南有龙舒城),舒龙(蓼安丰蓼县)” (第四册,叶二十),故《世族谱》
辑自《大典》卷二〇二四的“舒有五名,舒庸、舒龙、舒鸠、舒城,其实一也”
(第三册,叶二十一)条便被删去。 此外,馆臣还据《水经注》 《通典》以及

史书地志对《土地名》条目作补案,兹不赘言。

三、结语

清初考据学勃兴,朱彝尊《经义考》、惠栋《易汉学》 《九经古义》、余

萧客《古经解钩沉》启甲部辑佚之途,后有全祖望提出《永乐大典》辑佚的

范围与原则,并付诸实践②。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大量佚籍复从《永

乐大典》辑出,《四库全书》著录的“大典本”达三百余种③。 “大典本”保

存先代文献有功,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辑、漏辑,其中涉及民族问题的

讳改删削更是广受后人诟病。
本文讨论的这个“大典本”却相对特殊。 借助国图藏孔氏父子的录

副本,重新审视《春秋释例》从大典初辑本到四库本的“中间环节”,会发

现,馆臣较为忠实地摘抄《大典》 《正义》以及他书所引《释例》文字的同

时,也会依据《集解》例名归并例目、补拟篇题,甚至重新编排篇次。 这些

大刀阔斧的处理,说明馆臣不满足于单纯抄录源文献。 与单纯因为满清

统治者立场删改辑本的情况不同,馆臣在此有着“复原”心目中古本《释

例》的学术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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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邵晋涵从《永乐大典》 等辑《旧五代史》 标有出处卷数,但殿本刊行时尽数删去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 303 页)。
史广超:《〈永乐大典〉辑佚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陈尚君指导),2006 年,
第 12—18 页。
各家书目数量统计不一,详参顾力仁:《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
1985 年,第 353—358 页。



优秀的辑佚的确不应仅仅照录文献,但也应对辑佚对象的内在体例

有准确把握。 馆臣误解《释例》编排原则,在无版本依据的前提下直接改

易《大典》存录的篇次,这种基于误读的处理,只会让调整变成破坏,“复

原”变成“制造”。 四库馆臣对《春秋释例》一书的辑佚复原,是清代辑佚

学史上的重要案例之一,全面了解《春秋释例》的辑佚过程,客观地考究

其得失,才能更为准确地认识乾嘉考据风尚中辑佚之学的真实水平。 而

国家图书馆藏《春秋释例》孔氏父子录副本正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第一手

的文献。

本文初稿先后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第五届璇琮青年学术论坛、同济大

学经学研究院第一届《春秋》学学术会议、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三届董洪利

教授纪念学术奖学术研讨会宣读,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多位师友以及国家

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 审稿专家提出细致的

修改意见。 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 许俊炜,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经学文献及经

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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